
附件 7：

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破产案件专项经费项目

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为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审判职能作用，服务我市供给侧结

构改革，依法处置“僵尸企业”，进一步做好破产审判工作，

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与芜湖市财政局联合印发《芜湖市企业

破产费用专项资金管理和使用办法》，设立企业破产费用专

项资金，由芜湖市财政局全额保障，专项资金先行垫付的破

产启动资金，作为破产费用从债务人财产中随时清偿，清偿

后退回专项资金账户。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遵循公开透明、

专款专用、滚动补偿、严格监管的原则，实行单独核算，严

格执行国家有关财经纪律和财务制度。

2022年项目预算资金10万元，由市财政全额保障。2021

年项目支出 10 万元，执行率 100%。

（二）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绩效目标为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审判职能作用，依法处

置僵尸企业。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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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项目实施、完成情况进行监控、评价，进一步提高项

目使用效益，以项目实施单位为评价对象展开全面评价。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评价

标准等详见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该项目资金立项依据充分，立项程序规范，绩效目标明

确，预算编制合理，我院在保证节能、环保的前提下，以勤

俭节约、量力而行为原则，严格坚持合理使用、控制标准，

注重厉行节约，对资金使用严格财经纪律，专款专用，确保

资金使用效率。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我院遵循公开透明、专款专用和严格监管等原则，制定

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办法，保证了管理人能够按劳取酬，

激发管理人工作积极性，切实解决债务人企业无力支付破产

费用的破产案件的启动难、审理难问题。充分发挥了人民法

院审判职能作用，依法处置好僵尸企业。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2022 年度，破产专项基金项目在项目申报、目标设定、

决策过程、资金到位、资金使用、组织实施、项目效果等方

面落实情况较好。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是细化基金来源管理。明确专项基金来源于按比例提

取较高管理人报酬、政府财政补助、社会救助、管理人注资



等渠道；基金设置最高数额和安全数额，以防止资金闲置；

资金实行封闭化运行，且限于银行存款的形式，专款专用。

二是合理补偿管理人报酬。管理人的工作成本通过审计

予以核定。破产专项基金可用作破产案件中管理人报酬过低

或无法计算时的补偿，同时应当履行从提交申请到选定审计

机构、预交审计费用等一系列手续。

三是加强管理人业务培训。对自愿参加破产专项基金的

列入苏州市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名册内的社会中介机构或

个人，以经验介绍、交流发言、专家授课等方式，每年不定

期开展集中业务培训。

四是加大特困民生救助。规定因企业破产而失业且再就

业困难的职工，或因企业破产受到重大债权损失，又无其他

稳定经济来源、生活困难的自然人债权人，可由破产专项基

金予以救助。

五是明确违反规定罚则。对自愿参加基金的管理人违反

《办法》规定的、不符合救助条件的申请人因隐瞒事实取得

破产专项基金救助款的，及法院相关责任人员协助申请人弄

虚作假获破产专项基金救助款、侵占、挪用破产专项基金等

情况，明确相应罚则。

六、有关建议

无。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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